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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交通工程幕後影響力分析 

會員：陳惠國 

重大公共交通工程是強化社經活動、提昇全民福址的重要基礎建設，但由於事關龐大資

源之分配，因此不可避免的會有不同的推動力量在幕後交互運作，甚至彼此代理。因此，各

相關單位「名義上」所推動之案件數目，與「實際上」之統計數據未必完全相同，而且經常

是有很大的落差，這也間接說明了幕後影響力，是推動重大公共交通建設的一個不可忽略的

考量因素。 

1.公共交通工程之推動單位分析 

茲將重大公共交通工程之件數百分比（%）按照推動單位之類別，粗略統計如圖一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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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：「名義上」與「實際上」交通建設推動單位分類圖 

由上圖資料顯示，重大交通建設「名義上」的推動單位，有 57%來自於民意代表要求，
26%來自於主管機關建議，15%來自於學術單位建議，2%來自於上級單位交辦。 

至於重大交通建設「實際上」的推動單位，其中最高比例 40%來自於主管機關建議，33%
之案件來自於民意代表自發性要求，19%之案件來自於學術單位建議，最後是 8%來自於上級
單位交辦。特別需要說明的是，估計公共交通工程之實際推動單位之件數百分比，是一項極

為困難的工作，因為其中牽涉到資料之公開性與個人的主觀判斷，很難做到絕對的準確，因

此，本評論所引用之統計數字，並不特別強調數據之正確性，純粹是為了方便觀念闡述之用。 

2.推動公共交通工程之幕後影響力分析 

重大公共交通工程之幕後影響力可以由「名義上」推動交通建設的百分比減去「實際上」

的百分比大致推算出來。若兩者相減之結果為正值，代表該推動單位具有擴張性之影響力；

若為負值，則代表該推動單位需向外尋求支援或代理。 

經運算後，可得到民意代表之幕後影響力為 24%（=57%-33%），這表示來自於民意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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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義上推動之案件雖然高達 57%，但其中有 24%的比例是由別的單位，例如業務主管機關，
假手做業績給他們。民意代表願意提出大量交通建設之原因，除了背負選民託付與人情壓力

之外，也有少部分則是為了私人利益。 

至於主管機關之幕後影響力為-14%（=26%-40%），這表示主管機關推動其業務，除了名
義上推動之 26%外，尚有 14%比例是透過民意代表推動。主管機關將面子或業績做給民意代
表，不但對業務推動之影響不大，又可以減輕來自於政治上之壓力，彼此互利互惠。當然還

有其它檯面下之原因，例如，有些工程單位目前已經完成階段性任務，陷入業務量縮減而有

被裁併的危機，或遭到外界“無足夠經常性業務量”之批評，因此擬藉由其他單位之代言，以
增加自身之工程業務量以強化機構存在之正當性。 

另外來自於學術單位建議，其幕後之影響力為-4%（=15%-19%），這表示除了名義上推
動之 15%外，尚有 4%比例是透過其它單位推動，推測其主要的原因係學術單位本身並無行
政、立法權，其發展構想或研究成果仍需透過其它單位推動所致。 

最後是來自於上級單位交辦之案件，其幕後影響力為-6%（=2%-8%），這表示除了名義
上推動之 2%外，尚有 6%比例是透過其它單位推動。上級單位交辦之交通建設案件數雖少，
但常在大型選舉前發生，且多半為重大交通建設。 

3.公共交通工程之建設效率 

由上述分析可知，幕後影響力大小依件數百分比之順序，分別為民意代表（24%）、學術
單位（-4%）、上級單位（-6%）、與主管機關（-14%），其中民意代表與主管機關之間的相互
關連度最高。雖然有些幕後影響力並無明顯負面作用，但的確有部分幕後影響力會破壞資源

之合理利用，造成資源之誤置。換句話說，民主制度下，民意代表等單位透過幕後影響力的

介入，有可能會使得政府預算會有一定的比例（x%）無法真正用於有用的投資與建設上面，
造成資源相對無效率的使用，例如：年度預算編列給民意代表之地方建設款等。如果這是一

種不可避免之浪費，那剩下的問題就是，這個比例 x%應該低於多少才是合理的？10%，20%，
還是 30%？雖然說民主的代價就是分贓制度，但無論如何也必須有個限度，這或許是另外一
個值得探討之有趣課題。（感謝匿名專家提供寶貴資料與意見）；（本文作者現任中央大學教

授，曾任桃園縣副縣長） 


